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时在云南城投形象展厅举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３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６５

，

５８８

，

９５１

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２．２５

（三）公司董事长刘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４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２６５

，

５８８

，

９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号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四川友利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８

，

８８２

，

８９３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３５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０９

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３ ＤＤ＊＊＊＊＊５３８

成都鞋带厂

４ ＤＤ＊＊＊＊＊５４３

成都市金利贸易公司

５ ＤＤ＊＊＊＊＊５４６

成都市衡器厂

６ ＤＤ＊＊＊＊＊５５０

成都市制镜厂

７ ＤＤ＊＊＊＊＊５５１

成都市锻压设备厂

８ ＤＤ＊＊＊＊＊５５２

成都东方机械配件厂

９ ＤＤ＊＊＊＊＊５５４

成都市纺织工业局

１０ ＤＤ＊＊＊＊＊５５８

成都市武侯区致民路街道办事处计经委工业办

１１ ＤＤ＊＊＊＊＊５６０

成都市塑料七厂

１２ ＤＤ＊＊＊＊＊５６１

成都光学厂

１３ ＤＤ＊＊＊＊＊５７０

成都市锦江家具厂

１４ ＤＤ＊＊＊＊＊５７５

成都日用电器厂

１５ ＤＤ＊＊＊＊＊５８３

成都锅炉总厂

１６ ＤＤ＊＊＊＊＊５９１

成都市矿业公司

１７ ＤＤ＊＊＊＊＊５９５

成都油脂化工总厂

１８ ＤＤ＊＊＊＊＊５９８

四川省内燃机配件总厂

１９ ＤＤ＊＊＊＊＊６０１

成都开关厂

２０ ＤＤ＊＊＊＊＊６１９

成都汽车制造厂

２１ ＤＤ＊＊＊＊＊６２０

成都装饰布厂

２２ ＤＤ＊＊＊＊＊６２５

四川都江木工机床厂

２３ ＤＤ＊＊＊＊＊６２７

四川省螺钉厂

２４ ＤＤ＊＊＊＊＊６２８

成都电焊机厂

２５ ＤＤ＊＊＊＊＊６３１

四川省客车厂

２６ ＤＤ＊＊＊＊＊６３４

成都市造纸工业公司

２７ ＤＤ＊＊＊＊＊６４１

成都高压容器厂

２８ ＤＤ＊＊＊＊＊６４６

成都纺织厂

３９ ＤＤ＊＊＊＊＊６４８

成都致美广告印务公司

３０ ＤＤ＊＊＊＊＊６５４

成都第二纺织总厂

３１ ＤＤ＊＊＊＊＊６９６

成都塑料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成都市暑袜北三街蜀都大厦南六楼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崔益民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６５１８９０２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４１６７７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6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２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周三）上午

０９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杭州杭大路

１５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会议室（一）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星期三）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丽春女士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为

８０８４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２６．８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该薪酬管理制度业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

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现场表决

８０８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 通过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的薪酬提案》

该提案业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现场表决

８０８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 通过

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业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现场表决

８０８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表决结果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伟民 梁作金

３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8

月

1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2-06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现场会议举行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

2012

年

8

月

4

日通过

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侯建芳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

决议如下：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侯建芳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侯五群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三、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事

项；

同意董事侯建芳、董事侯五群、董事李花、董事候斌、董事丁美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董事侯建芳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3.2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事

项；

同意独立董事王秀、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徐桂芳、董事侯五群、董事吴易得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王秀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王秀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3.3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事

项；

同意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冷安钟、独立董事徐桂芳、董事侯建芳、董事杨桂红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甘培忠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3.4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的事项。

同意独立董事冷安钟、独立董事甘培忠、独立董事王秀、董事吴易得、董事杨桂红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冷安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4.1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侯建芳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的事

项；

4.2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易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

4.3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贡妍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事项；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兽医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1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花女士为公司总裁的事项；

5.2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侯五群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5.3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易得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

5.4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桂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5.5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区锐强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5.6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肖宜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事项；

5.7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桂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

5.8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司海坤先生为公司总兽医师的事项。

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侯建芳、侯五群、李花、吴易得、候斌、杨桂红、丁美兰、甘培忠、王秀、冷安钟、徐桂芳、贡妍妍、区锐

强、肖宜龙、司海坤简历

侯建芳先生，中国国籍，

1966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

EMBA

，经济师。

2006

年

7

月

-2012

年

8

月历任河南雏鹰禽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雏鹰禽业

"

、河南雏鹰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雏鹰有

限

"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CEO

）、全资子公司吉林雏鹰农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

子公司雏鹰集团（新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

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

247,860,400

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副董事长侯五群先生之侄，董事

候斌女士之堂兄，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侯五群先生，中国国籍，

1965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2006

年

7

月

-2012

年

8

月历

任雏鹰禽业、雏鹰有限、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副总裁、控股子公司渑池雏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郑州雏鹰蔬菜种植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全资子公司开封雏鹰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雏鹰农牧学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侯五

群先生持有公司

18,400,000

股份，为董事长侯建芳先生之叔，董事候斌女士之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花女士，中国国籍，

1970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2007

年

8

月

-2009

年

6

月任华商书院高

级讲师；

2008

年

10

月

-2009

年

6

月任雏鹰有限常务副总经理；

2009

年

7

月至

2012

年

8

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雏鹰农牧学院第一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 李花女士持有公司

400,000

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易得先生，中国国籍，

1979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会计师。

2006

年

7

月

-2009

年

6

月历任

雏鹰禽业、雏鹰有限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9

年

7

月

-2012

年

8

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

书。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中国畜牧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一届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监事会监事，

2010

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优秀董秘， 河南上市公司协会

2009-2011

年度

"

金牌董秘

"

。 吴易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易得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电话

0371-6258 3588

，传真

0371-6258 3825

，邮箱

: cywyd@126.

com

。

候斌女士，中国国籍，

1981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2006

年

7

月

-2009

年

6

月历任

雏鹰禽业、雏鹰有限董事。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河南工程学院教师。候斌女士持有公司

18,

000,000

股份，为董事长侯建芳先生之堂妹，副董事长侯五群先生之侄女，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桂红女士，中国国籍，

1964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2005

年

7

月

-2008

年

7

月任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分所高级项目经理；

2008

年

8

月

-2009

年

6

月任京都天华高级项目经理，

2009

年

7

月

-2012

年

8

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全资子公司开封雏鹰肉类加工有限

公司监事，全资子公司三门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监事，控股子公司渑池雏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监事、全

资子公司雏鹰集团（新乡）有限公司监事。 杨桂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丁美兰女士，中国国籍，

1950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

2003

年

4

月

-2009

年

3

月在河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任副局长、党组成员、巡视员等职务；

2012

年

4

月至今在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级顾

问；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丁美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甘培忠先生，中国国籍，

1956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教授。

2002

年起任北京

大学法学院教授，

2009

年起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奥德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甘培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秀女士，中国国籍，

1971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注册会计师。

2004

年

4

月

-2007

年

12

月任河南省思

为财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省大思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部主任。王秀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冷安钟先生，中国国籍，

1967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6

年起任《农村养殖技术》杂志社社长，

2009

年起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冷安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徐桂芳女士，中国国籍，

1953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95

年

7

月

-2008

年

5

月，

任农业部全国畜牧兽医总站种禽管理处畜禽品种资源处处长；

2008

年至今退休。

2009

年

5

月至今任中国畜牧

业协会副秘书长。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桂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贡妍妍女士，中国国籍，

1982

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9

年加入公司，在公司证券投资

部工作，担任证券投资部经理。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贡妍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贡妍妍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电话

0371-6258 3825

，传

真

0371-62583825

，邮箱

:gongyy@chu-ying.com

。

区锐强先生，中国国籍，

1970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2004

年

9

月

-2009

年

10

月任广州绿茵

阁连锁餐饮有限公司营运总监；

2009

年

10

月

-2011

年

10

月任广州

Q

立方时尚餐厅董事总经理；

2011

年

10

月进

入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区锐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宜龙先生，中国国籍，

1977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进修。

2007

年

1

月

-2009

年

5

月任深圳市

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2009

年

5

月

-2011

年

2

月任深圳市东迪欣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2011

年

3

月

-2012

年

4

月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

2012

年

6

月

-2012

年

7

月任广东

名门锁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肖宜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司海坤先生，中国国籍，

1956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兽医师。

2004

年

6

月

-

2009

年

6

月先后担任雏鹰禽业、雏鹰有限场长、经理、副总经理。

2009

年

7

月

-2012

年

8

月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兽医师。司海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2-061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8

月

4

日以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

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侯松平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侯松平监事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侯松平女士，中国国籍，

1949

年出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盟盟员，大学本科，中级编辑；

1987

年

6

月

-

1993

年

12

月任河南新郑县县志总编室编辑；

1993

年

12

月

-2006

年

10

月任新郑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

2007

年退

休。 现任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侯松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23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9

日发出，

2012

年

8

月

14

日上午

9

时在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

9A5A6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 本次会议由林秀浩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吴华东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吴华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及董事会对吴华东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吴华东先生辞去董事职务的议案》。

吴华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日期另行

通知。

3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请吴一挺先生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2012

年

8

月

14

日至

2014

年

5

月

13

日止。 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案，总经理吴一挺年薪为

100

万元

/

年，其中，

60%

为基本工资，

40%

为绩效

工资。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不涉及董事薪酬，故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吴一挺先生简历见附件。

4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吴一挺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日期另行通知。

吴一挺先生简历见附件。

5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同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同安支行申请不超过

2

亿元人民

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同时授权董事长林秀浩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附件：

吴一挺先生简历

吴一挺，男，中国台湾籍，

1959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海洋大学，本科学历，

1986-2008

年就职于统一企

业集团，历任统一印尼公司副总经理、广州统一总经理、华南区总经理、统一企业（中国）食品群总经理；

2008-2010

年任杨协成（新加坡）食品饮料公司中国区总裁；

2010-2012

年任兰馨亚洲投资集团公司消费品

投资总监。

吴一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下列不得被提名担

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一）《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四）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五）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2-40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9

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

为加速开拓有关业务，提高公司的整体实力，公司决定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签署《项目投

资意向协议》，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公

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2-41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2

、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具体投资事项是否正式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尚需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并进行信息披露。

一、概述

2012

年

8

月

15

日，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业达

"

）与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

"

青村镇政府

"

）就众业达受让上海奉城工业园区的国有土地使用事宜签署了《项目投资意向协议》

并经众业达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主要内容：

1

、众业达在所受让土地上设立的公司（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投资《新能源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约为

4.2

亿元人民币。

2

、众业达受让的土地（以下简称

"

该地块

"

）位于上海奉城工业园区内（具体位置以土地出让合同所提

供的用地红线图为准）。 众业达受让的地块面积净地约为

120

亩，实际面积以国家房屋土地管理部门最终勘

测为准。 受让价格严格以市、区规土局招拍挂价格标准收取。

3

、《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签署后，众业达在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800

万元至青村镇财政土地专户，作为

该地块的定金。 青村镇政府在众业达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10

日内退还众业达

800

万

元该地块的定金。 非众业达原因致使众业达没有成功获得该地块，本协议自动废止，青村镇政府需在该

土地竞买结果出来后

10

日内向众业达归还该地块的定金， 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该定金的资金

占用费。

三、资金来源

众业达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同时将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四、本意向协议对众业达的影响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

2

、本意向协议所述的项目仅为众业达的投资意向，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具体投资事项是否正式实施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众业达目前的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众业达将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5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

理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

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富国中国中小盘（香港上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

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021

）

61616150

传真：（

021

）

63604199

联系人：唐苑

客户服务热线：

95528

公司网站：

www.spdb.com.cn

（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电话：

010-88085858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公司网址：

www.hysec.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方式：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2- 028

证券代码

: 110013

证券简称

:

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

公司通知，截至

2012

年

8

月

14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增持不超过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份

2%

的股

份的计划（

"

本轮增持计划

"

）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11

年

8

月

15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首次增持了公司

1,496,896

股，

并计划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情况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

2011

年

8

月

15

日起算），增持不超过公司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总股份

2%

的股份（含首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二、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和完成情况

截至

2012

年

8

月

14

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本轮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11

年

8

月

15

日至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前增持

2,323,212

股； 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未增持股

份；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323,212

股，累计增持股份占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

股份的

0.0991 %

。 增持结束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166,906,512

股，占截止

2012

年

8

月

14

日公

司总股份的

61.60%

。

三、承诺履行情况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确认，在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包括其一致行动人）未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其他说明

按照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

规定，北京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就此次股份增持行为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2-04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5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68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先生；

6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244,450,64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6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4,450,64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齐伟、陈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